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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日12时05分许，位于米东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化肥厂4号凉水塔04杂物间地面与填料层斜坡间隙处发现有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规定，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米东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司法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石化街道办事处、区工信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从业人员在闲置杂物间（非工作场所）心源性猝死的非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乌石化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成立日期：2000年1月11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肥料生产等。
（二）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乌石化公司成立了安全管理机构；2025年以来，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乌石化公司化肥部水处理装置三班班组人员（死者）及其班组均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并实施了2025年安全生产投入计划，制定了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并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企业规定班组每日交接班时进行安全教育与签到，强调岗位职责与巡检路线，（死者）参与班组交接班，通过2025年危险因素辨识和风险评价等考试4次，参与班组安全活动及会议2次；制定并实施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了应急演练，（死者）参与4场应急演练。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5月1日17时45分许，乌石化公司化肥部水处理装置三班班长安排三班班组人员（死者）17时45分至21时30分进行4次巡检任务，巡检路线包含10个点位（见图1、图2），21时31分至次日9时30分期间，应当在轮休室进行休息（备勤）。22时许，死者巡检结束回到中控室，与三班班长交接后离开中控室，经调查询问无人知晓其行踪。次日9时45分许，三班班组召开交接班会，死者未参加，三班班长立即向化肥部水处理装置负责人汇报情况，化肥部水处理装置负责人逐级汇报信息并安排厂区内人员进行寻找。12时05分许，化肥部党委副书记寻找至4号凉水塔04杂物间，发现杂物间外围挡和房门被打开，在地面与填料层间隙处发现死者，随即呼喊附近人员。12时09分许，化肥部安环组组长闻讯赶来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在附近巡查的石化消防队赶来开展救援。12时18分许，120到达现场，经诊断死者已无生命体征。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1.调取水处理装置三班当日巡查计划显示死者第四次巡检任务已完成，10处巡查点位从中控室到03泵房中的03v9泵、03预处理厂房、03P1泵到冷凝液泵房到04-1#泵房到04加药间到04-2#凉水塔到04-3#凉水塔到04-3#泵房，不包含事发地点04杂物间（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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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巡检手持机第四次巡检任务完成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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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岗位巡检点位及路线图

2.调取水处理装置三班当日值班长日志显示，从5月1日22:00至5月2日9:45，装置运行正常（见图3）。

图3 值班长日志

3.4号凉水塔04杂物间外侧张贴禁止入内警示标志，四周用彩钢板进行围挡，共有南北两处房门平时封闭管理，企业日常进行巡查未发现开启现象。企业制定《闲置场所管理规定》要求员工规定不得擅自进入闲置场所如4号凉水塔04杂物间，如需进入闲置场所要告知班长进行签字。现场勘验04杂物间房门被开启，死者未向当班班长告知，杂物间地面铺设钢筋混凝土盖板，盖板与填料层斜坡之间有间隙宽度约35cm，间隙内有积水，深度约1.3m。杂物间南北通风，事发点位距离南侧房门约9m（见图4、图5），该杂物间为露天结构，事发前属于封闭管理，2025年未有人员、物料进出记录。



图4 04杂物间平面布置图


图5 人员发现点位
（五）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发生单位正在积极处理善后工作。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5月2日9时45分许，三班班长向化肥部水处理装置负责人汇报情况，化肥部水处理装置负责人逐级上报信息。12时08分许，乌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办公室主任向米东区应急管理局报告情况。米东区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立即赶往现场核实，将信息上报市应急管理局。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5月2日9时50分许，化肥部水处理装置负责人组织值班人员到停车场、值班巡查区域以及死者家中寻找。10时30分许，未找到死者，乌石化公司化肥部经理组织化肥部其他人员扩大寻找范围。12时05分许发现死者。12时09分许，化肥部安环组组长拨打120急救电话，在附近巡查的石化消防队赶来开展救援，12时18分许，120到达现场进行诊断。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乌石化公司发现死者未参加交接班后立即组织人员寻找，并扩大寻找范围，找到后立即拨打120，并将事故情况上报，事故应急处置基本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

（一）事故原因

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

（二）事故性质
1.查阅死者生前2015至2025年宝石花医院门诊病历及三次年度职工体检报告，其生前长期患有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病。2024年6、7月自述间歇头晕、头痛等症状，宝石花医院门诊诊断其高血压病发展为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1、2型糖尿病。2025年4月23日，自述上述症状加重，宝石花医院门诊病历诊断其1、2型糖尿病伴多个并发症。
2.事发当日死者已完成巡检工作，属于休息（备勤）时间。事故发生地04杂物间非死者工作巡检点位。事发杂物间为露天封闭场所，未放置杂物，属于停止使用状态，未设置灯光照明。杂物间地面铺设钢筋混凝土盖板，盖板与填料层斜坡之间有间隙宽度约35cm，间隙内积水深度约1.3m。经调查组综合判断，死者身高1.72m，在无疾病、外力等因素的情况下，不足以从间隙处掉落并在1.3米水深处被淹溺死亡。

3.公安机关抵达现场后对死者进行了体表检验，经检验死者体表未见机械性损伤，颈部未见勒痕，排除暴力性损伤及机械性窒息致死征象；心血化验未检出酒精、安眠药、毒品成分，排除毒物中毒现象。

4.2025年5月2日，死者死亡后，公安机关抵达现场，经勘查调查依法排除非正常死亡情形；法医就尸检事宜告知家属相关权利及后果，家属明确表示不进行尸检。后续由死亡地点属地医疗卫生机构新疆宝石花医院根据死者生前病史“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8年、高血压10年”及死者尸表检验情况综合判断后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死者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

综上，该起事故是一起从业员工在闲置杂物间（非工作场所）心源性猝死的非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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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发现位置,杂物间地面与填料层斜坡间隙









